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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推荐工作的

通知 

 

各理事、常务理事、分支机构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

全会精神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

大力推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在全社会弘扬尊重劳动、尊

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创造的风尚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

立足本职、敬业奉献、开拓创新、奋发有为，积极投身创新

型国家建设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

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，根据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

评选表彰办法》，中国科协决定开展第七届“全国优秀科技工

作者”推荐评选工作，特委托我会推荐4名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和名额分配 

（一）评选范围 

在自然科学、技术科学、工程技术以及相关科学领域从

事科研与开发、普及与推广、科技人才培养或促进科技与经

济结合，并在一线工作的我国科技工作者。不包括各级党政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，县级以上各级科协及所属学会、协会、

研究会办事机构专职工作人员，科协基层组织专职工作人员，

企业、事业单位中主要从事行政与管理工作的人员，曾获得

过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称号的人员。 



2 
 

（二）名额分配 

请每位理事、常务理事推荐一名、每个分支机构推荐1

名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认

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，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，坚持科学精神、恪守科学道

德，在本行业、本领域具有良好声誉，在同行中堪称楷模。 

（二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大力推进大众创业、

万众创新，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突出贡献；在科学研究、

技术开发、科技成果转化、科技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决策咨

询、科技普及与传播等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，产生了良好的

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 

（三）工作在科研生产一线，先进事迹生动感人，有广

泛的社会基础，为群众所公认。 

三、推荐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推荐工作要坚持以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品质、精神

风貌和工作实绩为衡量基准，严格把关，优中选优，切实把

德学双馨、事迹感人、创新创业成绩显著的优秀科技人才推

荐出来，确保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。 

（二）候选人推荐材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，并能出具所

在单位关于非涉密的证明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（一）材料报送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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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填报《第七届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推荐表》和提交

附件材料（均为电子版）。提交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30日。

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后会联系评审通过的被推荐人准备网上

填报和纸质材料。 

有关附件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公开发表的主要论文及专著（不超过8篇）； 

（2）主要科技成果目录； 

（3）被他人引用的论文、专著证明材料； 

（4）技术鉴定证书及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； 

（5）技术应用证明材料； 

（6）获得表彰奖励（地市级以上）证明材料； 

（7）其他材料。 

 

五、联系方式 

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

联 系 人：张建 

联系电话：（010）82800071  18511551275 

电子邮件：maliano@cis.org.cn  

530645431@qq.com 

 

 

 

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

    2016 年 3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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